遠洋漁船漁獲物返臺倉儲輸銷中國大陸專案申請書
　　113.04.03版次
為向貴署申請魚貨來源證明文件加註衛生事項，以向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○○分署申請核發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，檢附下列文件，請貴署審核。
	漁船名稱
	
	統一編號
	CT    -

	魚貨名稱
	
	輸出重量
	               公斤

	漁獲期間
	
	卸魚運具
	□本船□貨櫃船
□運搬船           

	檢附文件
	□漁獲期間之魚艙溫度紀錄圖表。
□倉儲期間之溫度紀錄，每日保持在-18℃以下且至少每4小時1筆溫度紀錄，並載明倉儲廠名稱、漁獲物入出庫日期、數量等資訊，由申請人及倉儲業者聲明以上資訊屬實並用印（蓋大小章）。

□標檢局認可之檢驗機構至出貨倉儲廠採樣之檢驗報告。
□可追溯至漁船經營者之交易證明(經營者免附)。


     本公司瞭解本專案期限為條件式展延至114年3月21日止，並自即日起配合產業升級(至少1家一般倉儲業者通過標準檢驗局驗證，或向食品藥物管理署完成申辦加工衛生證明書1案)。
此致

農業部漁業署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大小章)
地    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國  ○○○  年  ○○  月  ○○  日
